
 

 

昆山市钓鱼协会俱乐部管理办法 

V1.0 

为加强昆山市钓鱼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对俱乐部的日常管

理，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昆山市钓鱼协会章程》，特

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本协会实施俱乐部会员制，申请加入本协会的俱乐部，必须

具备下列条件 

1) 遵守本协会章程及管理办法。 

2) 在本市的优质渔具店、钓场或企事业单位。 

3) 注重公共道德并严格遵守《昆山市垂钓行为规范》。 

第二条：俱乐部申请程序 

1) 符合条件的渔具店、钓场或企业，可向协会个人会员委员会申请注

册俱乐部。 

2) 对昆山钓鱼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非本市企业，经批准，可发展为特

邀俱乐部。 

3) 对提出注册申请的俱乐部，经审核通过后，由协会备案并颁发俱乐

部牌匾。 

4) 俱乐部有权代表协会在指定的区域（类型）发展个人会员，发展个

人会员时必须严格按协会个人会员入会要求及流程实施，俱乐部对

其发展的个人会员质量负责。 

第三条：俱乐部的权利 

1) 俱乐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a) 经协会批准，可利用协会资源组织俱乐部活动。 

b) 俱乐部组织的比赛，经协会批准，可向协会申请资源支持。 

c) 俱乐部发展的个人会员拥有个人会员同等权力。（具体权利

详见《昆山市钓鱼协会会员管理办法》）。 



 

 

2) 俱乐部发展的个人会员同时享受俱乐部制订的增值服务，具体服

务内容由俱乐部自行确定并报个人会员委员会备案公示后执行。 

第四条：俱乐部的义务 

1) 遵守本协会章程。 

2) 执行本协会的决议。 

3) 维护本协会的合法权益和荣誉。 

4) 完成本协会交办的任务。 

5) 遵守《昆山市垂钓行为规范》。 

6) 向本团体反应情况，提供相关资料。 

7) 按规定管理俱乐部发展个人会员，并协助个人会员完成年审登记

工作。 

第五条：俱乐部个人会员备案流程 

1) 旗下个人会员流程参照协会个人会员入会流程执行。 

2) 会员办理入会手续时，由俱乐部代表协会个人会员委员会直接办

理，办理后由俱乐部统一将会员资料相关档案交个人会员委员会

备档即可。 

第六条：俱乐部年审考核 

1) 俱乐部及旗下的俱乐部个人会员必须一并参加年审。 

2) 俱乐部发展的所有个人会员年审通过率必须达到 80%以上，此俱

乐部方可通过年审。 

3) 俱乐部个人会员年审参照协会个人会员年审方案执行。 

4) 俱乐部必须在会费到期前一个月缴纳俱乐部会费，逾期不缴会费

的宽限期为一个月，超过一个月未缴会费的，取消俱乐部资格。 

5) 年审不通过的俱乐部由个人会员委员会向秘书处提交取消俱乐部

管理资格建议，由秘书处负责审查核实后向社会公示。 

6) 被取消资格的俱乐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成为俱乐部。 

7) 被取消资格的俱乐部负责人，同时停止其在协会的所有职务、权

利、义务。 

8) 在俱乐部被取消后，俱乐部旗下个人会员由协会个人会员委员会

统一接管。 



 

 

第七条：附则 

1) 俱乐部如有违反本办法或严重损害本协会名誉的，经由个人会员

委员会提出，秘书处办公会议表决通过，可以暂停俱乐部管理资

格或除名。除名后永久不得再次加入本协会。 

2) 俱乐部负责人退会、被暂停或被除名后，其在本协会相应的职

务、权利、义务自行终止。 

3) 本办法解释权归昆山市钓鱼协会个人会员委员会所有 。 

 


